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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編制內職員之工作效率及效能，並加強單位內及單位間之職務調度

與輪調機能，使職員得以適才適所並活化組織，特訂定中原大學職員調度及輪 

調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校長指派一名副校長、主任秘

書及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副校長或主任秘書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聘

任之，聘期一年。委員之分配以考量學術與行政單位均衡為原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調度係指本校一級單位內職員之調職；輪調係指本校一級單位間職

員之調職。 

本校各一級單位間職員之調動，依調度程序辦理。 

第四條 調度由各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依權責適時協調辦理，並將調度名單送人事

室。本校各單位主管除有必要並報請校長核可者外，不得進行單位間職員之調

動，其調動名單應送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追認之。 

輪調於每年五月份開始辦理，經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審議，送校長核定後實

施，輪調生效日以八月一日為原則。 

第五條 職員為秘書或兼任秘書、或兼任組長、主任於同一單位同一職務以六年為原

則。但經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審核報請校長核定者，得延長三年。 

第六條 編制內職員每年均可申請輪調。遇有職缺時，亦同。 

編制內職員於本校各一級單位內任職屆滿八年者，除經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核

定得延長二年者外，應予輪調。但於學院內各單位間調職者，其任職期間重新 

起算。不宜輪調之特殊職務，得由單位主管提出，送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研議

後，報請校長核定。 

第七條 每年輪調名額，以不超過受輪調二級行政單位人數之五分之一為原則。 

但院、系、所、中心等學術單位之輪調名額，不在此限。 

各單位輪調員額由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訂定之。 

第八條 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應依業務性質並兼顧職員工作經歷、選填志願、校內外所 

受教育與訓練、個人專長與性向及其他相關資料，綜合考量職員輪調。 

第九條 本辦法之作業規則，由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